
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

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基于实事求是、

独立判断的立场，对下列事项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董事会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1. 关于《关于制定<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我们认为： 

公司在不影响自身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使用部分自有资金为符合条件的员工

提供限定额度的购房经济支持，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员工薪酬福利体系建设，更好地

吸引和保留人才。公司借款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综上，独立董事同意《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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